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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新竹師範學院九三一五次擴大行政會議紀錄 

 

壹、時間：九十三年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十分 

 

貳、地點：本校第三會議室 

 

參、主席：曾校長憲政 紀錄：陳文正 

 

肆、出席：如簽到簿 

  

伍、宣讀九三一四次擴大行政會議紀錄 

裁示：一、紀錄確定。 

二、有關本校改制大學相關事宜，請大家積極配合辦理。 

 

陸、報告事項 

報告一 報告單位：教務處 

94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入學報名人數統計如下表，通過第一階段資料審查

之考生，將於 93 年 12 月 17 日（星期五）參加第二階段甄試： 

 

     系所名稱 報考身份 報名人數 預定錄取人數 

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教

育心理組 
一般生 4 2 

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諮

商輔導組 
一般生 21 3 

職業繼續教育研究所 在職生 12 4 

體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13 2 

幼兒教育研究所 一般生 39 5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報告二 報告單位：學務處 

一、新導師制度預定明年實施，屆時敬請各單位支持與協助。 

二、慶祝校慶活動，各社團已陸續展開活動，感謝總務處與體育室等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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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支援演出場地，歡迎同仁撥冗蒞臨指導。 

三、校慶園遊會預計有五十四個攤位，學務處提供一百本園遊券予全程參

與路跑之同仁，敬請同仁們踴躍參加路跑活動。 

 

裁示：一、新導師制度請各主任向老師們宣導。 

   二、請鼓勵同仁踴躍參加校慶路跑活動。 

 

報告三 報告單位：總務處 

一、為維護用水品質，總務處訂於 93 年 11 月 26 日(星期五)至 93 年 11

月 28 日(星期日)清洗各棟大樓蓄水池及水塔，清洗行程已發給各單

位，並在竹之橋公告。清洗期間將暫停供水一小時，造成不便之處，

敬請見諒。 

二、為保持消防設備功能正常，以維護人員及建築物安全，總務處從 93

年 11 月 10 日起，洽請以安消防工程公司更換功能異常之消防設備，

預計 93 年 12 月 10 日完成。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 

報告四 報告單位：實習輔導處 

一、11 月 27 日（星期六）辦理校友盃手球賽，校友報名踴躍，目前已有

七隊報名，隊伍中校友校長即達十餘位，歡迎全校同仁及同學到場加

油觀賽。 

二、本校於 12 月 12 日（星期日）辦理「竹師校友日」及傑出校友表揚活

動，請各系選派一至三年級各班二位同學於當日 10:00 至 11:30 參加

傑出校友表揚大會活動。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報告五 報告單位：圖書館 

一、圖書館負責持續規劃及推動國內各師範校院圖書館圖書資源整合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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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：原師範聯合大學系統雖暫緩推動，但由本校圖書館所規劃的「師

範聯合大學系統圖書館資源整合計劃」，經教育部決議有其可行性，

並核撥本年度所提整合經費需求，原聯大成員學校 4 校 10,000,000

元(本校為 4,075,424 元)，現計劃已進入完成階段，並於 11 月底提

出成果報告；本館將繼續規劃本項整合計劃，以納入規劃中之師範

校院轉型發展計劃，同時希望本計劃能擴大整合範圍，至各師範校

院及結合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、國立教育資料館之資源，以為有

效整合各教育資源，以達成資源共享之目標，有關本計劃第一次會

議預訂於 12 月 6 日於本校舉行。 

二、圖書館活動報導：為配合全國圖書館週活動並慶祝本校校慶，圖書館

於 11 月 8 日至 12 月 16 日舉辦一系列相關活動，歡迎全校師生共襄

盛舉。詳細活動內容請參見附件一。 

 

裁示：謝謝圖書館同仁的努力。 

 

報告六 報告單位：秘書室 

一、各系、所、中心 10 月、11 月中旬之工作計畫進度均已按原計畫進行。 

二、各系、所、中心 93 年 11 月 22 日至 94 年 1 月 2 日各項活動總表如附

件二，請參考，若有新增或更正請通知本室修改。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報告七 報告單位：原教中心 

本中心於本學期逐一拜訪桃竹苗原住民地區學校，以進一步了解各校受艾

莉風災影響程度、並協助轉達各校現況、尋求解決之道。目前已完成五峰

國中及石磊、玉峰、尖石、嘉興、田埔、僑愛、霞雲、義盛、泰興、桃山、

新樂、錦屏、新光、梅花、羅浮、介壽、東河、蓬萊等 18 所國小的訪視，

並據以進行下列工作： 

一、因艾莉風災使尖石五峰受創嚴重、本中心感謝關西國中陳雲月校長介

紹一名善心人士，捐助尖石、新樂、嘉興（含義興分校）與秀巒田

埔分校學生學用品所需 79,290 元，學用品均已分送到各校。 

二、本中心會同心諮所老師、研究生與學輔中心，針對五峰國中受創較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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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的學生進行個別及團體諮商輔導計 9 次，出動輔導師生迄今 63 人

次，本項工作仍持續進行中。 

三、針對桃山國小學生遷萬瑞、溫馨田莊住宿期間，共計發動本校研究生

與大學部學生自願參與進行課輔 8 次，參與學生共計 58 人次，10 月

18 日返鄉最後乙次課輔參與學生較多，感謝學務處課外組支援租車

費 5000 元得以圓滿進行。 

四、10 月 28 日協助桃園縣山地義盛國小全校師生 60 人與本校附小進行

城鄉學校交流、原住民文物展，感謝實輔處支援車資及保險費 10,580

元，也一併感謝尖石、嘉興、新樂、霞雲、義盛提供原住民文物供

附小展覽。 

 

裁示：一、未來學務處、實習輔導處在預算經費上要寬列與校外互動之經

費。 

   二、謝謝原教中心的努力。 

  

柒、臨時報告 

報告一 報告單位：秘書室 

一、有關本校轉型計畫內容修正，請各位主任協助。 

二、有關大學評鑑有八個表是要請系所主任填寫，請於 11 月 29 日前填送

教務處出版組余憶如編審彙整。另外八個表是與校務工作有關，亦請

於 11 月 29 日前填送秘書室卓玟琪秘書彙整。 

三、12 月份台灣評鑑學會將會到學校訪視，並將抽 50 位學生及 30 至 50 位

教職員作問卷調查，因日期尚未確定屆時敬請各系所配合。 

 

裁示：一、第三點日期訂定後請通知系所及主管，請通知老師於訪視當天

請留在學校。 

   二、通識教育評鑑已訂定在 5 月 4 日舉行，請轉知專任老師當天留

在學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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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二 報告單位：幼教系 

九十四年度幼教系幼兒劇公演於 12 月 1 日起演出，並於 12 月 4 日下午五

點於講堂甲加演一場，歡迎同仁踴躍前往觀賞。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報告三 報告單位：教務處 

一、93 年度全國語文競賽訂於 12 月 3、4 日在屏東市中正國中舉行，本校

由范文芳老師帶隊前往參加比賽。 

二、將邀請國外專家作「如何投稿到國外期刊」的專題演講，俟日期確定

後再行通知並歡迎踴躍參加。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 

捌、提案事項 

提案一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
案由：擬增訂本校「國立新竹師範學院與國外學術機構簽訂國際學術交流

合約書處理要點」，如附件三，請討論。  

說明：一、為提昇本校學術聲望及地位，並強化本校師生之國際觀，特訂

定此要點。 

 二、因考量學校轉型之可能性，是以與國外學術機構進行學術交流

分為系、所、院對系、所、院(或相同等級之學術單位)之交

流、中心對中心(或相同等級之學術單位)之交流及校對校(或

相同等級之學術機構)之交流三類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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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 提案單位：進修暨推廣部 

案由：「國立新竹師範學院遠距教學作業要點」草案如附件四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一、本校為提供學生多元化學習管道，促進學術交流及資源共享，

以便利本校學生(員)與他校學生(員)修習本校或其他學校開

設之遠距教學課程，特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作

業規範」訂定「國立新竹師範學院遠距教學作業要點」。 

 二、本要點經 93 年 10 月 18 日教務會議通過在案。 

擬辦：擬於通過後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。 

 

決議：一、本案為作業要點，「第一條、第二條……」修正為「一、二、……」。 

   二、第四點「……視聽中心主任及系所主任」修正為「……圖書館

館長及系所主任」。 

   三、第六點請做文字修訂，考慮邀請校外名師授課。 

   四、保留第十一點、第十六點及第十七點，請蒐集他校資料再行討

論。 

   五、其餘要點原則通過。 

 

提案三 提案單位：體育室 

案由：本校運動代表隊教練聘用要點(草案)，請討論。 

說明：本校運動代表隊教練均利用晚上時段，為運動代表隊進行例行性集

訓，如遇比賽期間更利用假日加強訓練，目前僅以運動性社團指導

費(每學期 5,000 元)支給；但運動代表隊教練除訓練外，仍需承擔

隊員生活管理與參賽責任，的確難為教練，是否應予制度化(聘用

要點如附件五)。 

  

決議：一、「五、……；名額以十四名為限，……。」修正為「五、……；

名額以十名為限，……。」 

   二、「七、……（寒暑假則依照集訓計畫另簽）」修正為「七、……

（寒暑假依需要提集訓計畫，經審核通過後每月以五千元支

付）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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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三、本案修正後通過。 

 

提案四 提案單位：秘書室 

案由：為鼓勵本校學生藝術創作，豐富本校視覺藝術典藏內容，擬訂「國

立新竹師範學院學生優秀視覺藝術作品推薦典藏要點」（草案）如

附件六，敬請 討論。 

 

決議：一、本案要點名稱「國立新竹師範學院學生優秀視覺藝術作品推薦

典藏要點」修正為「國立新竹師範學院學生及校友優秀視覺

藝術作品典藏要點」。 

   二、二、徵件資格：「（二）美教系教師推薦之學生及校友作品：……。」

修正為「（二）美教系教師推薦之本校學生及校友作品：……。」 

   三、三、辦理時間：「每學年辦理一次。符合第三點規定之作

品，……。」修正為「每學年辦理一次。符合徵件資格規定

之作品，……。」 

   四、原草案第六點自「典藏作品之陳列場所……」起，另列為第七

點，原第七點改為第八點。 

五、本案修正後通過。 

 

提案五 提案單位：總務處 

案由：修正例假日（含國定假日）規劃實施計時收費措施案，請討論。 

說明：一、本案於 93.2.16 第 9303 次行政會議通過此案，細節部分則授

權總務處修訂。 

二、營繕組建議將取票機外移並與校園景觀作搭配，修正設計案請

參考（如附件七），已於 93.9.29 行政主管座談中取得共識。 

三、有關取票機外移後，本校教職員工車輛之配合措施如下：        

假日入校車輛一律按鈕取票，如有本校停車證者則免收停車

費。 

四、本案經安裝測試完成，擇期宣導試辦一個月，效益評估後再作

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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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本案通過試辦。 

 

提案六 提案單位：總務處 

案由：為因應體育健康教學大樓的興建，原有垃圾集中地點將廢除，為解

決垃圾的問題，擬重新規劃垃圾收集地點及其清運的方式，請討論。 

說明：由於 94.01.01 新竹市政府將全面實施垃圾分類政策，擬將垃圾清運

與資源回收委外，透過勞務採購，擇有經驗與實績的廠商辦理。 

一、於校園內設點放置垃圾子車與資源回收筒（如附件八），規劃

設置地點如下：（如附件九，可依需要增減） 
（一）男生宿舍旁*3-4（原垃圾集中處）。 
（二）女生宿舍旁*3-4（女宿舍管理室後方）。 
（三）籃球場旁*2-3（原置垃圾箱處）。 
（四）推廣大樓側門旁*3-4（原置垃圾箱處）。 
（五）教學大樓一樓廁所旁*1（原置垃圾箱處）。 
（六）校史館左側旁*3-4（新增。以提供綜合大樓、圖書館、

數理館等之垃圾）。 
二、清潔公司於週一至週六每日至校清運垃圾與資源回收物。 

三、大型廢棄物必須暫放集中場，每月視數量通知清潔公司清運。

大型廢棄物集中場參考地點：音樂館後喀雅溪邊、推廣大樓側

門停車場邊。 

四、優缺點如下： 

 
優點 缺點 

1、可減少垃圾清運工友乙名，減

少各大樓將垃圾運至集中場之

人力，同時簡省資源回收集中

場設置之經費。 

2、改善校園環境，實施垃圾每日

清運，減少垃圾發臭及動物覓食

之困擾。 

3、垃圾收集箱及資源回收筒統一

由廠商提供。 

1、須加強規範清潔公司將垃圾運至

環保局指定之垃圾場。         
2、委託環保局清運每月經費平均約

27,000 元（18 車*1500）。委託

清潔公司清運垃圾與資源回收

物，每月所需經費約 50,000 元（內

含資源回收垃圾分類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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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一、照案通過。 

   二、簽約時請考量下列事項： 

（一）如學校辦活動垃圾增加時，應增加清運次數。 

（二）資源回收回饋金事宜。 

（三）垃圾車收集垃圾時間事宜。 

 

玖、散會 
 


